
 

 

 

 

 

 

高环委办〔2023〕8 号 

 

高青县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高青县扬尘污染管控十条达标 
措施》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县政府各有关部

门，有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全县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聚力实现环 

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经研究，制定《高青县扬尘污染管控十  

条达标措施》，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高青县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25 日 

 

 

 



高青县扬尘污染管控十条达标措施 

一、施工围挡达标  

建设工程应采用硬质密闭围挡，并及时维护和保洁。重点区

域房建工程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使用 2.5 米及以上的硬质围挡，其

他地区鼓励使用；交通工程围挡不得低于 1.8 米；水利工程建成

区围挡不得低于 2.5 米，非建成区围挡不得低于 1.8 米。  

二、路面硬化达标  

施工现场主要通道、临时便道、材料加工（堆放）区、生活

区和办公区地面应进行硬化处理，其中交通、水利工程等不具备

封闭条件的施工现场要对主要出入口临时道路进行硬化处理。  

重点区域符合条件的桩基工程可实行硬地坪施工。使用防滑

钢板铺设道路的，其道路承载力应能满足车辆行驶和抗压要求。

鼓励使用装配式道路。  

交通工程施工便道应结合项目实际和地材情况进行粒料改善

或硬化处理。露天矿山矿区内主要通道、临时道路、物料加工（堆

放）区、生活区和办公区地面及矿区出口至公共交通干道之间的

道路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碎石铺垫等措施进行硬化处理。  

三、防尘覆盖达标  

裸露场地和土方应采取覆盖或绿化措施，易扬尘物料密闭储

存或使用防尘网覆盖，使用 6 针及以上防尘网，对破损破旧的防

尘网，施工单位应及时回收并进行二次覆盖。高铁沿线等不适宜

覆盖的，应绿化或使用抑尘剂。建筑垃圾及渣土应在 30 分钟内

清运，不能及时清运的应采取覆盖、降尘措施。  

四、车辆冲洗达标  



土方运输车辆全部使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新型密闭渣土

车，鼓励使用新能源渣土车。场地条件允许情况下车辆出入口设

置车身一体化冲洗设施，并配备高压水枪冲洗车身（低温天气应

做好路面防冻防滑措施），各类车辆应密闭经冲洗后出场，保证

车轮、车身清洁。  

五、清扫保洁达标  

建设工程实行专人保洁，场地内硬化地面、道路及门口左右

各 100 米范围内无明显积尘。建筑物内应安装垃圾通道，严禁高

空抛洒，物料整齐堆放，及时清理杂物，确保地面无积尘、积灰。  

六、湿法作业达标  

施工现场所有涉及土方开挖、爆破、拆除、运输等易扬尘作

业时应提前 4 小时采取雾炮、洒水、喷淋、高杆喷雾、多层喷淋

等降尘措施，确保土体表层向下至少 30 厘米部分湿润、不起尘。

切割、打钻、敲除等作业时应采取洒水等抑尘措施（施工工艺无

法实现的除外）。  

降雨期间、雨后等土方在达到一定湿度不起尘时，可暂停雾

炮喷雾等措施。  

七、烟气排放达标  

严禁在施工现场排放烟尘，不得在施工现场洗石灰、煎熬沥

青、焚烧各类废弃物。80 人以上就餐食堂油烟使用高效油烟净化

器收集处理，达标排放。具备条件的工程建立封闭式焊接工棚，

焊接烟气收集处理后排放；室内和零星焊接作业使用移动式烟气

回收装置，鼓励使用无烟焊接。  



使用符合建筑类涂料和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

准的产品，涂料、胶粘剂、水性处理剂、稀释剂和溶剂等应密闭

保存，使用后的余料应及时封闭存放，废料及时清出，用毕的废

弃容器及时回收处理，不得露天堆放。  

八、非道路移动机械达标  

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域核心禁用区内须全部使用国

三及以上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其他区域推进使用。做好

日常维护，确保使用过程中尾气排放达标，无冒黑烟现象。 

鼓励使用移动式储能设备替代柴油发电机。非道路移动机械

应在显著位置喷涂环保编码，进出场登记应严格按照山东省《非

道路移动机械进出登记操作手册（施工单位版）》要求，使用“山

东省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监管平台（微信小程序）完成系统注册工

作，如实填写相关注册信息，并对填写信息负责。  

油品使用国六及以上标准汽柴油，建立油品使用台账。  

九、在线监控达标  

规范设置监测点位，加强运营维护，扬尘监测设备准确可靠，

确保 PM10 等监控数据达标。智慧工地施工等重点区域视频全覆

盖，各项设施稳定运行，监控设备在线率不低于 95%。  

十、扬尘管理制度达标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建立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制

度，明确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综合利用科技等手段，不断提高扬

尘污染防治工作水平。  



施工现场主要出入口醒目位置应当设置扬尘污染防治公示

牌，公示牌包含项目名称、项目地址、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

工单位、属地、监管部门和《扬尘污染防治承诺书》。 

 


